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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双向奔赴 温情相互守护
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王晓蓓获评青岛市“文明市民”

43岁的王晓蓓是胶州市中云街道
河头源社区居民。她是一个善行者，公
益之路已延续15年，用爱心点燃希望，
用奉献温暖社会，近日获评青岛市“文
明市民”。

15年来参与千余次公益活动

2008年，机缘巧合之下，王晓蓓带
孩子参与了第一次公益活动，去一户困
难家庭慰问，那次特殊的经历让她暗下
决心，要用自己的力量帮助更多人。15
年来，她累计参与公益活动1000余次，
资助贫困儿童 40余名、困难老人 9名，
捐助资金10万余元。

令王晓蓓印象最深的是 2015 年，
她帮助了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
90 岁老人和一位智力障碍的女孩。
第一次走进这对祖孙家时，王晓蓓对
眼前的景象深感震惊，随处可见垃圾
和蚊蝇，床上、被子上都是吃剩的残
渣，令人心疼不已。得知老人想吃饺
子，王晓蓓立即回家包饺子，当晚送
来并细心地喂给她吃，还给她身上的
疮擦药，打扫了房间，更换了家具和
门窗，让祖孙俩生活在一个舒适的环
境中，看到老人露出久违的笑容，王
晓蓓倍感欣慰。

2021 年，王晓蓓了解到女儿同学
的父亲去世、母亲一级残疾时，毫不犹
豫地伸出援助之手。当时正值高考结
束，女儿的同学考上大学却无力承担学
费，王晓蓓便主动帮她向慈善机构申请

资助金，并承诺帮她解决大学四年的学
费和部分生活费。为了让女孩安心学
习，王晓蓓还经常去探望女孩的母亲，
给予一些帮助。

配型成功感觉“中了彩票”

王晓蓓是一名个体经营者，第一次
献血是在 2009 年，她加入到无偿献血
者的队伍中。“不见面”的捐献，让茫茫
人海中的“陌生人”拥有了一份特殊的

“血缘”。一次次捐献的血被用在临床
上，挽救他人的生命，让她觉得非常有
意义。“能帮到别人最好了，我非常愿意

尽自己所能，为需要帮助的人多做
一些事情。”王晓蓓怀着一腔热血，
为拯救他人的生命默默地努力着，
在她的影响下，家人和朋友都纷纷
加入到无偿献血队伍中。

2021 年 8 月，王晓蓓在献血过
程中，得知捐献造 血 干 细 胞 可 以
挽救他人的生命时，她毫不犹豫
签下了志愿书，成为一名造血干
细胞志愿者。王晓蓓告诉记者，
只 要 有 需 要 ，她 将 一 如 既 往 ，义
无反顾。

2023年10月，王晓蓓接到了胶
州市红十字会的电话，得知自己与一

名血液病患者配型成功。在十万分之一的
配型成功概率下，能与受捐者幸运匹配，她
觉得是“中了彩票”，家人也非常支持她的决
定。在等待体检报告的几天里，王晓蓓小心
翼翼地保护着自己，从饮食到休息，不让自
己生病，期待患者没有排异，一路绿灯。

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此次造血干细胞捐献历时 5 天，按照
捐献采集计划，最终确定王晓蓓采集干细
胞的时间是11月20日。当天，护士叮嘱她
一定要多吃早饭，但凌晨5时半，儿子发烧
到 39.9℃的消息让王晓蓓担心不已，差点
让她在捐献过程中没有支撑下来。

生命双向奔赴，温情相互守护。采集
当天，患者通过专差给她送来了感谢信。
由于她的血管细，加上患者与她的体重相
差较大，导致整个过程持续了整整 8 个小
时，共采集了 268毫升。采集时，王晓蓓咬
牙坚持着，没有喊过一声疼，让医护人员十
分动容。采集刚结束时，她的身体尚未完全
恢复，但像成功完成了重要任务一样开心。

“捐献造血干细胞能为另一个生命带来希
望，用这样的方式救人，是一段特别的缘分，
我感到很自豪。”王晓蓓说，她希望有更多人
加入到这个队伍，给更多的患者带来希望。

15年公益路还在延续，浸润着善善与
共的奔赴，承载着大爱无疆的归宿，传递着
积极向上的美美眷顾。奉献的情怀，灵动
的热血，王晓蓓的公益之路愈行愈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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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加强社会监
督，严肃查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近日，
市生态环境局、市财政局联合印发新修
订版《青岛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
励规定》，并于1月20日正式实施。新规
进一步拓宽了举报渠道，奖金发放也将
更加便捷。鼓励各区市在严格遵守财务
规定的前提下，对部分小额奖励“探索使
用电子支付等便捷方式发放奖金”。

100元至50万元奖励这样拿

《规定》明确，实施奖励的生态环境
部门根据所举报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被发现的难易程度、对生态环境的危
害程度、社会影响范围等因素，对举
报人进行 100 元至 50 万元的奖励，并
细化分为十个档次：（一）警告、通报
批评的，给予举报人 100 元奖励；本项
与其他各项不重复适用。（二）处不足
3 万元罚款的，给予举报人 500 元奖
励。（三）处 3 万元以上不足 20 万元罚
款的，给予举报人 1000 元奖励。（四）
处 20 万元以上不足 40 万元罚款的，
给予举报人 1500 元奖励。（五）处 40
万元以上不足 60 万元罚款的，给予举
报人 2000 元奖励。（六）处 60 万元以
上罚款的，给予举报人 5000 元奖励。

（七）移送行政拘留案件且被公安机
关 受 理 的 ，给 予 举 报 人 10000 元 奖
励。（八）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且被公安
机关受理的，给予举报人 50000 元奖
励。（九）涉嫌犯罪案件，经人民法院
生效判决确定，所举报违法行为“情
节严重”或者“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

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严
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在本条第一款
第八项奖励的基础上再给予举报人
50000 元奖励；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
确定，所举报违法行为“情节特别严
重”或“后果特别严重”的，在本条第
一款第八项奖励的基础上，再给予举
报人 200000 元奖励。（十）法律、法规
规定的其他需要奖励的情形，视情况
给予奖励。

去年查处群众举报案件46例

值得注意的是，下列情形不在奖励
范围：（一）举报时违法行为已由生态环
境部门立案或者已被新闻媒体曝光

的。（二）举报时违法行为已由生态
环境部门处理完毕的。（三）不属于
生态环境部门职责范围或者其他不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奖励情形的。

近年来，市生态环境局建立实
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
度，将群众举报作为发现环境违法
线索的重要途径，对举报重大生态
环境违法犯罪案件实施重奖，查办了
一批重大环境违法犯罪案件。2023
年，全市共查处群众举报的生态环境
违法案件46例，奖励金额共计22.82
万元，有奖举报政策充分调动了广大
人民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
积极性，推动解决了一批人民群众身
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这些方式都能举报

青岛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方
式：向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发生地生态环境部
门寄送书面举报材料或者个人送达；通过

“12369”网络举报平台、“12369环保举报”微
信 公 众 号 、省 环 保 督 察 热 线（0531-
66226110）、其他信访举报渠道进行举报。如
需查询《青岛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
暂行规定》，可以登录“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官
方网站在政府信息公开栏目进行查询。

公布2023年典型案例

2023 年 3 月，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城阳
分局接到群众举报，反映某无名工厂非法
排污。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城阳分局会同青
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城阳区检察院立即
启动联勤联动机制，开展联合调查。经查，
实为某公司将生产、水洗、打磨工序产生的
废水未经处理通过墙角洞直排到雨水明
渠。经监测，偷排废水中污染物浓度严重
超标。该案件于当日移送公安机关。2023
年 7 月，城阳区人民检察院对该案涉嫌污
染环境的三人向城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根据举报办法，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城
阳分局给予举报人5万元奖励。

下一步，市生态环境局将利用群众提供的
线索，依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群众权益，对群
众举报依规进行奖励，进一步鼓励公众积极参
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构建生态环境保护社会
共治大格局，有效消除基层生态环境执法监管
的盲区。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者 徐美中 通讯员 华丽 禹沛宏

举报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最高奖50万元
新版《青岛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规定》发布 拓宽举报渠道奖金发放更便捷

▲王晓蓓在医院捐献造血干细胞。

◀王晓蓓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加强水环境监督监测。


